
 

 

 

 



 
 

未成年子女安置照顧 

案例故事： 

收容人阿明自從入監服刑後就愁眉不展，他煩惱的不是自

己，而是他的寶貝女兒，因為夫妻已經離婚，家中有位未

成年子女才就讀國小三年級，因家境貧困現在無人照料，

請問如何尋求社會資源協助？ 

 

 

 

 
 

 

資源協助： 

（一）收容人因入所服刑，家中如有未成年子女乏人照

料，輔導科於收容人新收調查時皆會詢問，或收容人於服

刑期間，家中狀況難無法照料子女，皆可洽輔導科輔導員

填具「未成年子女安置需求表格」，經由矯正機關轉介戶

籍地縣市政府所屬之社會局協助安置照顧，以迅速性、立

即性之方式，結合外界社工單位，經由訪查、探視方式，

了解受刑人子女近況、急需協助事項、目前人身安全與否

及往後安置、就學等問題，提供並回報本所做適當之處置

與輔導。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https://www.society.taichung.gov.tw/ 

               臺中市臺灣大道三段 99 號惠中樓 3樓 

        專線：（04）2228-9111 

 

               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https://www.children.org.tw/ 

               臺北市大同區 10351 長安西路 43 號 6 樓 

              （02）2550-5959 

 

               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家扶中心） 

                https://www.ccf.org.tw/ 

               台北市忠孝東路 5段 482 號 4 樓    

               02-27278001 

 

公部門協助兒童安置資源 

兒童安置 

資源 

婦幼專線 113 

中市社會局社工室 2202-2226 , 

2201-4609 

中市家庭扶助中心 2201-4674 , 

2202-2235 

家庭暴力防治中心 2202-2235 

中市青少年之家 2235-4806 , 

2236-4302 

市府兒童少年保護

業務 

2227-1937 , 

0800-099995 



 
 

收容人子女就學獎助金 

案例故事： 

服刑中的小陳最近接到家中女兒的來信報平安，心中十分

的高興，因為女兒就讀科技大學，在校成績十分的優異，

但是身為父親的他總是有幾分愧疚，因為私立科技大學學

費昂貴，家中的經濟要支持女兒唸完畢業，靠老婆打零工

的薪水是十分的窘迫，因此想詢問如何尋求社會資源協

助？  

 

 

資源協助： 

（一）收容人於服刑中如有子女就學需要申請獎助學金，

請注意場舍公布欄之各界獎助學金資訊，如有符合資格

者，可申請調查科或輔導科，協助辦理相關申請事宜，另

所方也會將最即時之各界獎助學金資訊公布於各場舍，以

協助收容人申請子女就學之獎助事項。 

 

（二）法務部所屬監獄受刑人子女就學補

助實施計畫

https://www.mjac.moj.gov.tw/ct.asp?xItem=437536&ctN

ode=43427&mp=801 



 

宜蘭縣草湖玉尊宮獎勵全國受刑人子女獎

學金 

http://9516133.6dofree.com/ 

宜蘭縣冬山鄉進偉路 727 號  03-9516206 
 

中華民國紅心字會紅心向日葵獎助學金

https://www.redheart.org.tw/ 

臺北市重慶南路 1 段 43 號 5 樓之 2     

02-2370-9191 

 

                       財團法人基督教更生團契 

                      （天使樹兒童獎助學金） 

                       http://www.pftaiwan.org.tw/ 

台北市松江路 132 巷 3 號 4 樓   02-2536-8846#24   

 

 

                          我的 E政府 

                         （各界教育補助資訊） 

 

ttps://www.gov.tw/News2.aspx?n=21595FA41A9EE70A&sms

=CE45CBF44B3CA591&MID=390 

 

 
  



 
 

弱勢家庭社會救助 

案例故事： 

服刑中的小明，最近愁眉不展，因為接到家中女兒的來信

告知家中的經濟出了問題，家中的經濟支柱老婆因為病倒

在醫院休養，全家的日子過得十分窘迫，房租也即將到期

而無處可歸，小明因此想詢問如何尋求社會資源協助？ 

 

資源協助： 

（一）收容人入監服刑，家中如有經濟問題無法維持生

活，輔導科於新收調查時會調查詢問需求，或收容人亦可

洽輔導科輔導員表達需經濟協助之需求，本所將轉請戶籍

地縣市政府社會局、社會福利機構協助處理，以迅速、便

捷、立即性之方式，結合外界社會資源提供弱勢家庭急需

協助事項，做最妥適之處置與諮詢。 

（二）外界各類協助資源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https://www.society.taichung.gov.tw/ 

               臺中市臺灣大道三段 99 號惠中樓 3樓      

               04-2228-9111 

 

                中華民國紅心字會（受刑人家庭服務）    

                 https://www.redheart.org.tw/ 

                臺北市重慶南路 1段 43 號 5 樓之 2  

                02-2370-9191 



 

社會協助弱勢兒童資源網絡 

單位 網 址 

臺中市政府社

會局 

http://www.tccg.gov.tw/intro/institutio

n/society 

內政部兒童

局 

http://www.cbi.gov.tw/all-demo.php 

內政部中區

兒童之家 

http://www.ckids.gov.tw/ 

中華兒童福

利基金會 

http://www.tkcna.tku.edu.tw/-

ccfswr/swr.html 

臺灣世界展

望會 

http://www.worldvision.org.tw/ 

 

身心障礙服

務資訊網 

http://disable.yam.com/ 

勵馨社會福

利基金會 

http://www.goh.org.tw/ 

伊甸社會福

利基金會 

http://www.eden.org.tw/ 

信誼基金會 http://www.hsin-yi.org.tw/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急難救助 

項目預算 急難救助、臺中市政府預算編列 

服務專線 04-22289111#37239  

對象及 

標準 

設籍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申請急難救助：  

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戶內人口遭受意外傷

害或罹患重病，致生活陷於困境。 

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失業、失蹤、應徵集

召集入營服兵役或替代役現役、入獄服刑、因

案羈押、依法拘禁或其他原因，無法工作致生

活陷於困境。 

財產或存款帳戶因遭強制執行、凍結或其他原

因未能及時運用，致生活陷於困境。 

已申請福利項目或保險給付，尚未核准期間生

活陷於困境。 

其他因遭遇重大變故，致生活陷於困境，經社

會局或區公所訪視評估，認定確有救助需要。 

補助 

內容 

急難救助金發放最高以新臺幣 2萬元為限。但

情形特殊者，經報社會局核定，得提高至新臺

幣 3萬元。 



 

申請人 

規定 

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死亡者之配偶、直系

血親卑親屬、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或其他

負責殮葬之親屬。 

其他申請事由：發生急難之本人、戶長、配

偶、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兄弟姊妹、祖父

母或其他實際照顧者。 

備註： 

申領人如因故無法親自申辦時，得委託代理人

為之。 

前項申請人有數人時，應推舉一人代表申請。 

第一項第一款之救助，死亡者戶內無其他共同

生活親屬，而申請人與死亡者非屬同一戶籍

者，應向申請人戶籍所在地公所申請。 

應附 

文件 

申請急難救助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

內，檢附下列各款規定之相關證明資料，向區

公所提出申請：  

申請人全戶(含實際共同生活戶)戶籍資料。 

無力負擔喪葬費或醫療費者，應檢附相關費用

單據或明細。 

符合急難事由之證明文件。 

申請人全戶之財產資料(由申請人提供或由區

公所請稅捐機關提供) 

受理 

單位 

戶籍地之區公所(社會課)核定並憑撥急難救助

金。 



 
 

馬上關懷急難救助 

項目 

預算 
馬上關懷急難救助、衛生福利部預算編列 

  服務 

  專線 

各縣市政府社會局及區公所社會課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第二股） 

04-22289111#37225   

對象及 

標準 

民眾如家中發生死亡、失蹤、罹患重傷病、失

業、其他原因無法工作、其他變故等重大事故，

全家陷入困境，其經濟現況及家庭支持系統不足

以協助度過難關者，經訪視小組依據現場訪查情

形及家庭財產所得資料審核。符合規定者發給救

助金紓困。 

補助 

內容 

1. 發生變故之家庭於事實發生 3 個月內通報受

理窗口，由居住地公所人員召集里長或里幹

事、當地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團體)或普受社

會大眾信賴之公益團體代表及其他視個案性

質所需之代表人員組成訪視小組，前往訪視

評估審核，符合規定者依核發基準發給 1 至

3 萬元不等救助金以紓急困。依個案需求提

供其他福利服務轉介。 



 

2. 因其他原因致無法工作申請事由為「甫出獄

之更生保護人或一般失業民眾，有積極就業

意願者」另依內政部規定，受理期限為向就

業輔導單位登記就業輔導 1 個月內取得就業

輔導單位出具之 3 家以上推介就業紀錄證

明，及勞保加、退保證明，並檢齊其他應備

資料提出申請。(矯正署 107 年 4 月 18 日法

矯署教決字第 10701639520 號函及 107 年 4

月 20 日法矯署教決字第 10701641890 號函轉

法務部函示規定)。 

應附 

文件 

1.全戶(含實際共同生活戶)戶籍資料(戶口名簿 

  影本或戶籍謄本)。 

2.無力負擔喪葬費或醫療費者，應檢附相關費  

  用單據或明細。 

3.符合申請事由之證明文件。 

4.依實際需要請申請人提供或由受理單位洽本 

  局申請電子閘門調閱財稅資料。 

受理 

單位 

各戶籍地之社會局及區公所(社會課)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第二股 

 
 
 


